教师职称评审办法（2008.6讨论稿）
1、 组织机构

成立评审工作领导小组，由校长任组长，组员包括所有校级领导、校办主任、教科室主任、教务处主任、政教处主任和两名教师代表。
2、 职称评审工作原则

1、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2、坚持德才兼备、突出实绩、择优推荐的原则。

3、坚持民主评议、集体审定的原则。

3、 职称评审工作纪律

1、职评评审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工作人员应遵守的纪律：
A、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参加各项职评活动，严格按规定程序和要求作好各项职称评审工作。

B、客观公正，一视同仁看待每一位申报人员，评审过程绝不带个人感情和私心杂念。

C、对评审工作中的各种意见及每一细节均需严格保密，对有意无意透露秘密的，一经学校查实，取消其参加职称评审工作的资格并严肃处理。

D、本人或亲属申报参加职评者，相关评议、排序过程必须自觉严格回避，并不得打听有关情况。

2、参评人员应遵守的纪律：
A、不得以职评为目的请客送礼，拉帮结派。

B、个人所提供的申报材料必须客观真实，不得弄虚作假。

C、评审工作中要严格遵守有关程序和时间规定。

4、 工作程序

1、教职工大会动员，政策宣传。

2、申报人员提出书面申报，并提供符合省市职评政策规定的基本条件的相关原始证件及其他有关材料。

3、学校审核参评人员申报资格，公示符合基本申报条件的教师名单。

4、申报人员在教职工大会上述职，群众测评。

5、申报人员填写《株洲市十八中教师职称评审申报表》，并提供有关原件、复印件。

6、学校职评领导小组审核、评议、评分、排序。

7、公示推荐评审人员名单。

8、推荐上报人员填写评审表，准备职评上报材料。

9、上报推荐人员材料。

5、 考核细则

1、工作概况（总分20分）

（1）、出勤情况（2006年9月起）

      2006年下期起，迟到、早退每次扣0．5分（以校办考勤为准）。两学期合计病假超过10天以上，超过部分按0．2分/天扣除；事假超过5天以上，超过部分按0．5分/天扣除。

（2）、表彰奖励（近三年）

年终考核为优秀，每次加2分，立三等功每次加3分，立二等功每次加4分，学校嘉奖每次加1分(同一年度内，立功与评优不重复加分)。教师节被评为市、省、国家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秀教育工作者或评为优秀党员，每次加3分、4分、5分。省市级学科带头人分别加5分、4分，省、市、校级骨干教师分别加3分、2分、1分。（原企业学校教师被上级主管部门评为年度先进的，视为年终考核优秀）。学校授予的各项先进、荣誉称号，每次加一分。
（3）、业务水平

2006年9月，教师业务水平考试成绩，各学科内排名在前10%（含不满10人的学科组的第一名），20%，30%，40%的分别加2分、1．5分、1分、0．5分。

（4）、教育教学管理（近三年）

担任中层干部以上的学校行政干部（包括中层干部）每期计2分，担任年级组长、班主任每期计1．5分，担任教研组长每期计1分。2006年9月起担任备课组长每期计1分，担任政教人员、教务人员、教科人员、支部书记、工会委员、工会组长每期计0．5分，实验人员每期计0．5分。（在同一时间段，不重复计分，只取最高分）

（5）、工作资历

任现职年限，每满一年计1分，教龄、工龄每年各计1分

累计上述五项得分，第一名计20分，其他教师按A÷B×20计分（A为该教师得分，B为第一名得分）。

2、教育教学实绩（总分60分，仅限高中阶段）

（1）、教育教学情况（30分）

A、近三年任教高三每届计2分，任教高一、高二每学年计1分。（跨头不重复计分）

B、2006年下期起期中、期末考试（高三按指定的月考计）成绩人均分列年级第一、二、三名，分别计5、3、1分。（专业班按普通班计，重点班、普通班分别计算，重点班不计第三名。跨头跨类取平均值。）

 C、2006年9月起担任班主任，每期计1分。评为校优秀班主任或所带班级评为校优秀班集体，每期次加2分。

D、2008年上学期工作满量加1分，不满工作量不计分（语数外两个班，理化周课时12，其它学科周课时14视为满量）。
累计上述四项得分，第一名计30分，其他教师按A÷B×30计分（A为该教师得分，B为第一名得分），无学生竞赛的文化课教师按C÷B×35计分（C为该无学生竞赛的文化课教师的得分，B为第一名得分）。非文化课教师此项不计分。
（2）、竞赛情况（15分，近三年）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技术、音乐、体育、美术、劳动技术等学科教师（仅指教师本人高中阶段全程辅导）辅导学生参加教育行政部门和相关主管部门（学校指派、认定）组织的竞赛，获省一、二、三等奖，分别计10、8、6分；获市一、二、三等奖，分别计6、4、2分。（音、体、美、信息减半计分，学生竞赛名次一、二名视为一等奖，三、四、五名视为二等奖，六、七、八名视为三等奖。）

累计上述得分，第一名计15分，其他教师按A÷B×15计分（A为该教师得分，B为第一名得分），非文化课教师此项计分为D÷B×30（D为该非文化课教师的得分，B为第一名得分）。

（3）、论文课题（15分，论文仅指教育行政部门的评奖）

① 近三年，论文（含课件、教学案例）获省一、二、三等奖，分别计4、3、2分。市一、二等奖，分别计2、1分。教育教学类论文在省级以上杂志上发表，每篇计4分；在省级以上报纸上发表，每篇计3分（刊物必须有正式刊号、正式书号且原件齐全）。

②独立课题获省一、二、三等奖，课题主要研究人员（指课题立项和获奖证书上均有名字且全程参与研究）分别计8、6、4分。获市一、二、三等奖，分别计6、4、2分。获校一、二、三等奖，分别计3、2、1分。（子课题减半计分）。

③ 教师参加省、市课堂教学竞赛，获省一、二、三等奖，分别计8、6、4分，获市一、二等奖，分别计4、3分，2006年下学期起获学校课堂教学竞赛一、二、三等奖，分别计3、2、1分。

累计上述三项得分，第一名计15分，其他教师按A÷B×15计分（A为该教师得分，B为第一名得分）。无学生竞赛的文化课教师按C÷B×25计分（C为该无学生竞赛的文化课教师的得分，B为第一名得分）。非文化课教师此项计分为D÷B×30（D为该非文化课教师的得分，B为第一名得分）。

3、民主评议（评委、教师、学生）（总分20分）

（1）、学生评议（5分）

随机抽取所任教的一个班级，学生满意率达100%、95%、90%、85%、80%，分别计5、4、3、2、1分。

（2）、教职工评议（5分）

参评老师在所在年级组述职、评议，行政管理人员在所任教的年级参加述职、评议，实验人员在相关教研组进行述职、评议。在此基础上，召开全校教职工大会，按同意推荐率由高到低排序。第一名计10分，第二名计9分，依次递减1分，直至1分。
（3）、评审工作领导小组评议（10分）

A、统计以上各项得分，得分在指标数的前150%的参评人员入围，由评审工作领导小组评议打分。
B、评审工作领导小组按职称指标数投票，得票最高者为10分，其他教师按A÷B×10计分。（A为该教师赞成票数，B为第一名票数）。
6、 累计上述各项得分，根据得分高低和职称指标数由职称评审工作领导小组确定最后推荐名单，并公示全校。

7、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评审资格。

1、近三年无一次评优或学校嘉奖。

2、严重违反教师职业规范及校规校纪，对学校工作造成重大影响。

3、工作不服从学校安排，缺乏全局观念。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学校职称评审小组

株洲市十八中

                                      200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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